峨眉山市政务服务中心
馆藏文物的借用审批办事指南
1、 项目名称
馆藏文物的借用审批
2、 实施主体
峨眉山市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
3、 项目类别
行政许可
四、许可依据 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四十条
五、申请条件
1.国有博物馆、图书馆和其他文物收藏单位；
2.申请借用国有馆藏文物的国有博物馆、图书馆和其他文物收藏单位；
3.申请借用国有馆藏文物的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其他单位。
    六、申请材料
1.书面申请书。说明提交借用文物的原因、目的及具体用途；
2.提交借用文物的详细清单及文物的级别和借用时间。
    七、办理流程
1.受理申请2.资料审查3.专家评审4.审批办结。
八、办理时限
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，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。
   九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不收费
 十、咨询、投诉电话
窗口：0833-5339078     文广新局：0833-5522980
窗口邮箱:emswgxjck@163.com
窗口投诉电话：96196、0833-5529016
办理馆藏文物的借用审批申请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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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借用日期
	

	单位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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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身份证

号  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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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册资本
	           万元

	经营范围
	

	经营面积
	                   m2
	从业人员数
	             人

	借用原因、用途及具体清单
	

	本单位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申请办理馆藏文物的借用，对所填写内容和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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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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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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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股（室）负责人意见：

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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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文化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分管负责人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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